反商业贿赂协议
甲方：
乙方：
为避免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双方利益，经平等协商，双方一致同意签订本协议。本协议是甲、乙双方所签合同（合同编号，以下简称“主合同”）的附件，应与主合同同时签订并生效，双方须严格履行。
一、协议各方都清楚并愿意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商业贿赂的各项相关法律规定，各方都清楚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行为都将触犯法律，任何一方违反该规定，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守约方有权就触犯法律的商业贿赂行为或人员移交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处理。
二、在主合同接洽、谈判、签订、履行等各个环节当中，乙方向甲方主要负责人、经办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提供或承诺提供主合同约定以外的任何形式的回扣、好处费、现金、有价证券、购物卡、礼品、旅游等不正当利益的，均视为乙方违约。
三、在上述各环节中，甲方主要负责人、经办人或其他相关人员向乙方索要或接受上述好处、利益的，乙方必须立即向甲方举报。举报方式如下：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箱：
四、乙方违反上述规定，一经发现，不论主合同是否已签订或履行完毕，乙方有义务，甲方也有权直接或通过法律途径单独或合并采取以下措施：
（一）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赔，或直接扣除乙方已提交的各项履约保证等（包括现金、有价证券、票据、实物等各种形式），不予退还；
（二）甲方有权在书面通知乙方后即时解除主合同，并不予乙方任何赔偿，乙方应立即退还自甲方处取得的全部价款、文件、物品等；
（三）不论甲方是否解除主合同，乙方必须支付主合同标的额百分之二十（20%）的违约金，作为对甲方的赔偿；上述赔偿不足以弥补甲方实际损失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
五、本协议相关概念的具体含义为：
（一）“乙方”，指乙方、乙方人员和/或接受乙方委派的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
（二）“甲方”包括甲方关联企业。
（三）“其他相关人员”，指甲方或甲方关联企业主要负责人、经办人以外的与合同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及甲方关联企业主要负责人、经办人的亲友等。
（四）“商业贿赂”，指违反法律、企业规章制度或一般商业道德和准则，以未经公开的、非正规的途径，一方或一方代表向另一方或另一方代表提供或承诺提供各种利益的不正当行为；或者一方或一方代表接受或承诺接受另一方或另一方代表提供或承诺提供的各种利益的不正当行为。
（五）“法律”，为广义的法律概念，包括法律、法规、规章等。

[bookmark: _GoBack] 六、本协议有规定的，适用本协议规定；本协议无规定的，适用主合同规定。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年月日
乙方（盖章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年月日

